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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提 示 

收购人特此声明如下： 

一、 本报告书由收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 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及其它有关法律和法规编制； 

二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报告

书已经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或控制的辽宁

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三 、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所需要的全部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收购人的本次收购涉及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报送豁免申请，中

国证监会已经同意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

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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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兵器集团、本公司 指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G辽通、上市公司 指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锦集团 指 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国资委 指 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增资扩股 指 兵器集团以现金15亿元人民币对华锦集

团进行增资扩股的行为 

合作协议 指 《重组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合作协议》 

ABS 指 由丙烯腈、丁二烯和苯乙烯三种单体经

聚合、混炼而制成的一种合成树脂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 指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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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 名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2)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3)注册资本：2,535,991 万元 

(4) 公司注册号码：000001003190（2－2） 

(5)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02710924910000 

(6) 企业类别：国有企业 

(7)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及投资管理；坦克装甲车辆、火炮、火箭炮、

导弹、炮弹、枪弹、航空炸弹、深水炸弹、引信、火工品、火炸药、推进剂、战

斗部、火控指挥设备、单兵武器、夜视器材、光学产品、电子与光电子产品、工

程爆破与防化器材及模拟训练器材、民用枪支弹药、机械设备、车辆、仪器仪表、

消防器材、环保设备、工程与建筑机械、信息与通讯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

设备维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的投资管理；货物仓储、货物陆路运输；工程堪察

设计、施工、承包、监理；设备安装；国内展览；种植业、养殖业经营；农副产

品深加工；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承包境

外工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8)经营期限：长期 

(9) 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11) 联系人： 胡宏江 

(12) 联系电话：010－68787708 

(13) 传真：010－68787684 

(14)本公司简介 

兵器集团是 1999 年 7 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深化国防科技工业

体制改革、加速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在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所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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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兵器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

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有资产经营主体，是中国国防工业的骨干研制

和生产能力的主力军，代表着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兵器集团现总资

产 1122 亿元，年销售收入近 800 亿元，员工 30 万人。 

二、与收购人相关的产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1、收购人产权结构及股东情况  

兵器集团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其唯一股东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2、其他与收购人有关的关联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其他控制关系 

兵器集团拥有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北方化学工业

总公司、中国兵工物资总公司、兵器财务公司、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公

司等研发、贸易、金融和生产制造企业共 141 家，并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起了近百家海外分支机构。以下是兵器集团主要关联企业的股权控制关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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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处罚和重大诉讼或仲裁  

收购人自成立以来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牵涉与经济争议相关的

任何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四、收购人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马之庚 党组书记、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北京市 510212450326451 

张  忠 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北京市 130602194611010930 

张国清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北京市 320113640706481 

宋思忠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北京市 140103451023571 

樊友山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北京市 110104631014209 

焦开河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北京市 15020419600227191X 

温  刚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北京市 110108660810571 

王庆龙 组成员、党组纪检组长 男 中国 中国北京市 220523195202025237 

上述人士在以往五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分（明显与证券交易或市场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或牵涉与经济争议相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在其它上市公司中持有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简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兵器集团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兵器集团控股的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600148）43%的股份，计 6,085.43 万股。 

兵器集团控股的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600184）45.29%的股份，计 3,170.00 万股。 

兵器集团控股的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600262）41.81%的股份，计 7,107.00 万股。 

兵器集团控股的北京华北光学仪器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北方天鸟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600435）46.15%的股份，计 4,153.81 万股。 

兵器集团控股的河北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480）37.95%的股份，计 11,840.67 万股。 

兵器集团控股的晋西机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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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600495）45.61%的股份，计 4,693.50 万股。 

兵器集团控股的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包头北方创业股

份有限公司（600967）30.07%，计 3,908.77 万股。 

兵器集团控股的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持有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000065）58.05%的股份，计 9428.87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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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人持股情况  

一、收购人对 G 辽通的持股情况  

1、收购人目前对 G 辽通的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登记册，收购人

未持有 G 辽通的任何股份。 

2、本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对 G 辽通的持股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根据《重组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作协

议》，收购人将持有华锦集团 60%的股权，华锦集团占 G 辽通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0.26%，该部分股份对 G 辽通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事项上的

表决权由收购人通过其对华锦集团的控股地位而实际控制。 

下图说明本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对 G 辽通的持股情况： 

 

 

   100% 

 

   60% 

 

     60.26% 

  

 

二、收购人本次收购行为 

1、基本情况 

2006 年 3 月 10 日，兵器集团与辽宁省国资委签署了《重组辽宁华锦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兵器集团将通过现金出资方式对华

锦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取得华锦集团60％的股份，因华锦集团持有 G辽通 60.26%

的股份，从而兵器集团将成为 G 辽通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购人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中国证监会已经同意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 

兵器集团 

华锦集团 

G 辽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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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次收购后，兵器集团不直接持有 G 辽通的股份，该股份仍由华锦集

团持有，G 辽通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有关股东权益和义务仍由华锦集团享有

和承担。 

2、协议背景 

按照辽宁省委、省政府“深化企业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快老工业基地振

兴”的战略部署，为推进辽宁石化行业的发展，辽宁省 2005 年第 8 次省长办公

会决定采取增资扩股、吸纳增量的方式，对华锦集团进行改制重组，同意并确定

兵器集团为重组华锦集团的战略投资合作者。 

按照军民品协调发展的方针，为了合理利用现有海外石油资源，打通上下游

产业链，形成兵器工业完整的石油和化工行业，兵器集团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

定采取投资控股的方式，参与华锦集团的改制重组。 

3、协议基本内容 

合同双方：辽宁省国资委和兵器集团 

主要条款： 

合作双方同意对华锦集团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改制重组，合作双方为新公

司的股东，其中兵器集团为控股股东； 

重组后新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原纳税关系和渠道不变； 

辽宁省国资委以其拥有的现有在华锦集团的全部净资产共 10 亿元人民币出

资，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 40%；兵器集团同意以人民币出资 15 亿元，增加

公司注册资本，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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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前六个月内买卖 G 辽通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件，本公司在提交

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 G 辽通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二、收购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 G 辽通挂牌交易股

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件，本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 G 辽通挂牌交易

股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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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除上述已经披露的情况外： 

1、签署本报告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与

G 辽通或其它有关方之间，没有总额大于人民币 3 千万元或 G 辽通最近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报告所列净资产值 5%的任何交易； 

2. 本报告签署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与

G 辽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职员之间，没有总额大于人民币 5 万元的任何交易； 

3. 本报告签署前 24 个月内，没有存在对拟更换的 G 辽通的董事、监事、

高级职员进行补偿或类似安排的任何交易； 

4. 本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与任何第三方之间未签订或谈判将预期对 G 辽

通在本报告签署后 24 个月内会有重大影响的任何交易或任何其它合同、谅解或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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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来源 

收购人将以自有资金 15 亿元人民币现金对华锦集团进行增资，而不会就本

收购进行贷款或任何类似的第三方融资。 

二、收购人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声明  

收购人兵器集团郑重声明：本次收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

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也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收

购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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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后续计划  

本次兵器集团对华锦集团的增资扩股，主要目的是为了合理利用现有海外石

油资源，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兵器工业完整的石油和化工产业。 

本次收购完成后，根据兵器集团与辽宁省国资委签定的《合作协议》，兵器

集团与华锦集团将有以下合作项目：（1）45 万吨乙烯/年增产及其后加工改造于

2006 年开工。（2）适时实施由辽宁省批准建设的 300 万吨油化原料一期攻城项

目，其中 15 万吨乙烯用作加工环氧乙烯。（3）增产 5万吨/年 ABS项目，ABS 总

量达到 10 万吨。此外，兵器集团承诺保证华锦集团的原油供应。兵器集团与华

锦集团的业务合作与G辽通没有关联。 

收购人目前对上市公司没有任何的后续计划： 

（一）兵器集团目前没有计划继续购买 G 辽通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也

没有计划处置所控制的 G 辽通的股份； 

（二）兵器集团目前没有计划改变 G 辽通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作出重大调整；  

（三）兵器集团目前没有计划对 G 辽通的重大资产、负债进行处置或者采

取其他类似的重大决策； 

（四）兵器集团目前没有计划改变 G 辽通现任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

组成；  

（五）兵器集团目前没有计划对上市公司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 

（六）兵器集团目前没有计划修改上市公司章程及修改的草案；  

（七）兵器集团目前没有与 G 辽通其他股东之间就上市公司其他股份、资

产、负债或者业务存在任何合同或者安排； 

（八）兵器集团目前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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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收购完成后，兵器集团作为 G 辽通的实际控制人将严格遵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证监会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实现 G 辽通的可持续发

展，确保收购完成后，达到如下要求： 

1、兵器集团与 G 辽通之间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 

（1）人员独立 

①G 辽通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兵器集团； 

②G 辽通的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完全与兵器集团分开； 

③G 辽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没有在兵器集团担任

行政职务，并都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 

（2）资产完整 

①G 辽通与兵器集团产权关系明确； 

②G 辽通拥有独立的采购和销售系统。 

（3）财务独立 

①G 辽通保持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

度； 

②G 辽通独立在银行开户，不存在与兵器集团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 

③G 辽通依法独立纳税； 

④G 辽通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兵器集团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2、G 辽通具备独立经营能力 

G 辽通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系统，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

持独立性。兵器集团除依法行使实际控制人权利外，不对 G 辽通的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进行干预。 

3、兵器集团与 G 辽通之间关联交易的情况说明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与 G 辽通之间不存在持续的关联交易。 

4、兵器集团与 G 辽通之间同业竞争的情况说明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与 G 辽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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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兵器集团是我国最大的武器装备制造集团，主要承担坦克、装甲车辆、火炮、

火箭炮、制导兵器、导弹、炮弹、火箭弹等军品的研制、生产任务，面向陆、海、

空、二炮等各军兵种研制、发展两栖突击、精确打击、远程压制、防空反导、信

息夜视、高效毁伤等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披露详细

财务资料的义务。 

以下是兵器集团近三年又一期的简要资产负债表、简要利润表及三年的现金

流量表(均未经审计)： 

 

1、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06年3月31日 2005年12月31日 2004年12月31日 200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69,679,670,000.00 66,894,137,184.82 56,516,571,917.96 55,984,676,572.79 

长期投资 8,796,230,000.00 5,490,894,790.66 5,129,413,644.06 4,534,590,518.35 

固定资产 40,337,390,000.00 40,182,812,013.81 37,659,907,644.46 36,304,976,351.72 

无形资产及其他

资产 

708,040,000.00 1,294,890,980.33 1,756,972,362.02 1,927,354,730.88 

资产总计 119,521,330,000.00 113,862,734,969.62 101,063,159,634.77 98,751,988,553.91 

流动负债 59,843,330,000.00 57,615,616,245.60 49,287,547,216.43 47,600,798,444.28 

长期负债: 18,425,670,000.00 18,409,316,392.06 16,910,134,499.26 16,622,138,481.43 

负债合计 78,269,000,000.00 76,045,782,513.97 66,211,211,519.20 64,225,418,220.72 

少数股东权益 5,043,570,000.00 5,047,411,507.98 4,441,028,186.67 3,516,659,358.35 

股本 18,104,316,072.29 18,104,316,072.29 17,200,896,133.55 18,041,956,056.66 

资本公积 13,776,550,309.32 13,776,550,309.32 13,021,631,000.45 12,820,166,180.32 

盈余公积 6,786,580,501.74 6,786,580,501.74 6,857,064,893.09 6,783,838,496.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208,760,000.00 32,769,540,947.67 30,410,919,928.90 31,009,910,974.84 

负债和股东权益

总计 

119,521,330,000.00 113,862,734,969.62 101,063,159,634.77 98,751,988,5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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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06年1-3月 2005年度 2004年度 2003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7888590000.00 79411276228.91 64061480419.66 52180336122.32 

主营业务利润 2048040000.00 10195042244.79 6980111237.08 6437984982.28 

营业利润 143000000.00 958466826.20 167860010.35 -61105957.32 

利润总额 179230000.00 1761201153.64 1582371300.91 755509474.85 

净利润 102430000.00 1392182204.15 1093294224.87 307965401.46 

 

3、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05年度 2004年度 200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92,065,066,522.67 76,879,326,100.23 63,056,262,46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88,857,180,656.53 74,110,018,725.49 58,967,475,959.81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7,885,866.14 2,769,307,374.74 4,088,786,503.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3,439,422,561.58 2,817,361,549.48 3,020,297,952.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8,459,487,691.98 7,260,178,164.79 5,723,603,887.5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0,065,130.40 -4,442,816,615.31 -2,703,305,935.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16,172,435,979.14 14,236,503,613.79 14,534,456,558.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11,238,455,907.67 11,311,747,892.53 11,631,129,879.1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3,980,071.47 2,924,755,721.26 2,903,326,679.2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0,041,725.97 -491,066.43 677,209.5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3,111,759,081.24 1,250,755,414.26 4,289,484,4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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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公司没有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无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收购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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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兵器集团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二、兵器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 

三、兵器集团关于本次收购的总经理办公会决议 

四、兵器集团与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定的《重组辽宁华锦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作协议》 

五、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兵器集团及其高级管理人

员在提交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持有或买卖 G 辽通挂牌交易股份情况出具的证明

文件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1、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区红旗大街 

 

2、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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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之庚 

                                         2006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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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永明 

项目负责人：刘宛晨 

2006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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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 

                    杨荣宽  

               2006 年 3 月 22 日 


